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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及《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1 年第
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相关要求，现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变动幅
度(%)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4,300,515,279.65 21.08 12,355,070,179.61 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682,590.21 -36.59 818,331,156.94 -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508,163.21 -36.44 759,804,256.88 -1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1,222,215,126.93 -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37.36 1.04 -5.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32.94 0.97 -1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42.39 14.57 -17.7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6,088,905,656.46 12,331,926,019.36 3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506,495,942.43 5,384,805,692.48 2.26

2、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 行
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零售 11,291,975,580.48 6,968,799,421.17 38.29 13.26 12.66 增加 0.34 个百分
点

批发 721,676,556.69 660,864,062.08 8.43 142.97 156.23 减少 4.74 个百分
点

合计 12,013,652,137.17 7,629,663,483.25 36.49 17.01 18.40 减少 0.75 个百分
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 利 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中 西 成
药 8,367,384,352.55 5,599,958,008.24 33.07 28.69 26.50 增加 1.15 个百

分点

中 参 药
材 1,819,950,449.62 1,113,329,780.74 38.83 22.80 25.39 减少 1.26 个百

分点

非药品 1,826,317,334.99 916,375,694.27 49.82 -19.99 -18.85 减少 0.71 个百
分点

合计 12,013,652,137.17 7,629,663,483.25 36.49 17.01 18.40 减少 0.75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华南地区 9,611,451,487.35 10.97

华中地区 1,215,201,376.59 60.05

华东地区 640,562,551.42 21.40

东北、华北、西北及西南地区 546,436,721.81 71.37

合计 12,013,652,137.17 17.0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从行业来看，公司主要业务为医药零售业务，零售业务占比达 93.99%。 该业务是公司的强势板

块，一方面公司将通过持续新开门店、并购和新拓展加盟等方式，继续下沉已布局区域的二、三级市
场，同步开拓重要区域的新市场；不断扩大零售渠道品牌规模以提升竞争力，以继续保持规模优势；另
一方面，公司也一直深化在批发行业中的发展，开发药品行业各层级领域的客户，重点分销总代理与
自有品牌品种， 配合流通品种的业务满足客户经营需求， 深入布局大健康产业为经营层面的主营战
略。

从品类来看，2021年前三季度增长最快的是中西成药类，增速达 28.69%，主要来源于非处方药销
售增长。

从地区来看，公司深耕华南地区，通过成熟品牌市场效应保持销售的稳步增长，在东北华北西北
及西南地区取得了较高的增速，营业收入增速达 71.37%。 总体上，公司在各地区的发展基本平衡；公
司积极实施省外扩张战略，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地区继续保持增速，主要是通过门店并购带来的销
售增长贡献。

二、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1、报告期内门店布局新增情况：
截至 2021 年 09 月 30 日，公司拥有门店 7,610 家（含加盟店 738 家），总经营面积 605,256.00

平方米（不含加盟店面积）， 2021 年 1-9月，公司净增门店 1590 家，其中：新开门店 829 家，收购门店
416 家，加盟店 423 家，关闭门店 78 家。 区域分布如下：

单位:家

地 区

2021年 1-9月

本期新增情况
本期闭店 总数

自建 收购 加盟 小计

华南地区 672 67 378 1117 53 5771

华东地区 48 123 22 193 10 570

华中地区 94 74 23 191 13 898

东北、华北、西北及西南地区 15 152 0 167 2 371

总计 829 416 423 1668 78 7610

说明：报告期内关闭 78家门店，主要原因：地方性规划，资源整合及策略性调整等因素。
2.报告期内公司直营门店经营效率情况

报告期公司直营门店经营效率情况

地区
2021年 1-9月

门店数（家） 门店有效月均经营积
（平方米）

有效月均平效
（含税，元 /平方米）

华南地区 5122 441,231.00 2,455.21

华东地区 536 53,824.00 1,571.09

华中地区 843 79,093.00 1,946.26

东北、华北、西北及西南地区 371 31,108.00 2,046.52

合计 6872 605,256.00 2,300.77

注：月均平效=月均含税零售收入/门店经营面积。
其中：华南地区包括：广东省、广西省；
华东地区包括：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
华中地区包括：河南省；
东北、华北、西北及西南地区：河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四川省。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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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银行授信情况: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67,000 万元

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 是否有反担保：否
2021年 10月 27日，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情况如下：

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 67,000 万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本次授信业务品种、授信期限及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授信期内，授信额
度可循环使用。

二、担保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为本次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

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关联交易豁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符合

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授权柯云峰先生办理上述授信手续。
五、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67,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作为关联方拟
为本次授信业务无偿提供保证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此事项，解决了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
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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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本次计划减持的一致行动人持

股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一致行动人之一柯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3,696,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26%。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
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0年 7月 31日上市流通。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之一梁小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4,883,5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8%。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0年 7月 31日上市流通。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之一王春婵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3,47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0年 7月 31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柯舟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633,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3%。 减持行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 15个交易日后方可实施， 且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减持额度）。

2、 梁小玲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633,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3%。 减持行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 15个交易日后方可实施， 且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减持额度）。

3、 王春婵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633,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33%。 减持行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 15个交易日后方可实施， 且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1%（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减持额度）。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柯舟 其他股东：一致行动
人之一 33,696,000 4.26%

其他方式取得：33,696,000 股（其中
IPO 前取得 18,000,000 股；IPO 后
以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15,696,000
股）

梁小玲 其他股东：一致行动
人之一 14,883,523 1.88%

其他方式取得：14,883,523 股（其中
IPO 前取得 7,950,600 股；IPO 后以
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6,932,923股）

王春婵 其他股东：一致行动
人之一 13,478,400 1.71%

其他方式取得：13,478,400 股（其中
IPO 前取得 7,200,000 股；IPO 后以
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6,278,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柯云峰 168,466,561 21.32%

柯康保、柯云峰、柯金龙三人系亲兄
弟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柯舟为柯康保之子，邹朝珠为
柯康保之配偶， 梁小玲为柯云峰之
配偶，王春婵为柯金龙之配偶，柯秀
容为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之姐

柯金龙 159,466,562 20.18%

柯康保 123,744,960 15.66%

柯舟 33,696,000 4.26%

梁小玲 14,883,523 1.88%

王春婵 13,478,400 1.71%

邹朝珠 7,209,753 0.91%

柯秀荣 6,739,200 0.85%

合计 527,684,959 66.77% —

注：1、以上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比例以目前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2、以上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比例变动未构成重大权益变动。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柯康保 1,117,620 0.17% 2020/9/3 ～
2021/1/13 82.75-97.00 2020年 8月 13日

郧西拓宏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2020/9/25 ～

2020/11/12 76.26-96.33 2020年 8月 28日

郧西鼎烨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2020/9/23 ～

2020/9/30 75.55-83.85 2020年 8月 28日

郧西联耘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2020/11/11 ～

2020/11/27 82.10-90.20 2020年 8月 28日

郧西智威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212,000 0.64% 2020/11/26 ～

2020/12/4 81.60-89.40 2020年 8月 28日

柯金龙 9,000,000 1.14% 2021/7/28 ～
2021/7/30 35.67-37.91 2021年 1月 27日

邹朝珠 6,797,000 0.86% 2021/6/23 ～
2021/7/21 41.48-44.64 2021年 1月 27日

注：以上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比例以当时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柯舟 不 超 过 ：
2,633,000股

不 超 过 ：
0.3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633,000股

2021/11/19 ～
2022/5/18

按市场
价格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上市后
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式取
得的股份

自有资金需求

梁小玲 不 超 过 ：
2,633,000股

不 超 过 ：
0.3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633,000股

2021/11/19 ～
2022/5/18

按市场
价格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上市后
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式取
得的股份

自有资金需求

王春婵 不 超 过 ：
2,633,000股

不 超 过 ：
0.3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633,000股

2021/11/19 ～
2022/5/18

按市场
价格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上市后
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式取
得的股份

自有资金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柯舟、邹朝珠、梁小玲、王春婵、柯秀容承诺：自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等股份。

（2）柯云峰、柯康保、柯金龙同时承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 12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
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第 13至 24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
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公司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配股及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将相应进行调整）。

（3）柯舟同时承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 12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0%，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第 13 至 24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如因利润分配、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
调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数量和
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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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董事会无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0月 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
事 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云峰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章制

度，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要求， 公司编制了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67,000 万元人

民币的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为本次授信提供
连带保证担保，该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3票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 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实施完毕，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需对
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数量作相应的调整，调整后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量由 50 万股
调整为 60万股。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向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计划以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为预留授予日，以 22.09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22名激励对象授予 60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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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监事会无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监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0月 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智慧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章制

度，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要求， 公司编制了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人数的 100%，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合计 67,000 万元人

民币的授信额度，期限一年，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柯云峰先生、柯康保先生、柯金龙先生为本次授信提供
连带保证担保，该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议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人数的 100%，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 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实施完毕，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需对
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数量作相应的调整，调整后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量由 50 万股
调整为 60万股。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人数的 100%，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向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计划以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为预留授予日，以 22.09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22名激励对象授予 60万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人数的 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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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根据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将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0万股调整为 60万股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根据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将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总数量由 50万股调整为 60万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 11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卢利平先生就提交 2020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 公司在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为自 2020年 11月 24日起 2020
年 12月 4日止。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 2020年 12月 5日披露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0年 12月 10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参林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了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4、2020年 12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该等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等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大参
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2020年 12月 25日，公司披露《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0年 12
月 15日，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为 228.05 万股，授予对象共
136人，授予价格为每股 43.59元。

6、2021年 10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广州）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数量调整及预留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调整事项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 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需对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数量作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
如下：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Q=50万股 *（1+0.2）=60万股
因此，调整后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量由 50万股调整为 60万股。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对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进行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需对公司限制性股票预

留部分授予数量作相应的调整，调整后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量由 50万股调整为 60万股。本
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
量由 50万股调整为 60万股。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 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需对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数量作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量由 50万股调整为 60万股。 监事会同意此次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数

量的调整已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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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 年度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2021年 10月 27日
● 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数量：60万股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22.09元/股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0 年度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为授予日，向 22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
计 6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 11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卢利平先生就提交 2020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 公司在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为自 2020年 11月 24日起 2020
年 12月 4日止。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 2020年 12月 5日披露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0年 12月 10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参林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了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4、2020年 12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该等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该等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大参
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2020年 12月 25日，公司披露《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0年 12
月 15日，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为 228.05 万股，授予对象共
136人，授予价格为每股 43.59元。

6、2021年 10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大参林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
2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6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21年 10月 27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广州）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数量调整及预留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关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

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上述任一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22 名激励对象以 22.09
元/股的价格授予 6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1年 10月 27日。
2、授予数量：60万股。
3、授予人数：22人。
4、授予价格：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22.09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24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
债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而取得的股份
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
相同。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的原则回购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共 22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比例（%）

彭广智 财务总监 0.90 0.27 0.001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21人） 59.10 17.71 0.075

合计 60.00 17.98 0.076

注 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

注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注 3：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四、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对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
的，则其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

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1）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目标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1-2022年两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

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以 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以 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75%

“营业收入”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值为计算依据。
在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限制性股票因公司

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而未能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管理层、人力资源部和相关业务部门将负责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薪酬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绩效考评的执行过程和结果， 并依照审核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
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

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60% 0%

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而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按
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五、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核查，财务总监彭广智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个月并未卖出公司的股份。
六、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本次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及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公司承诺不为任

何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包括为其贷
款提供担保。

七、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

定，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将按照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与授予价格的差额作
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成本在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进行分期确认。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60万股，授予日为 2021 年 10 月 27 日，授予日公司股票收
盘价为 41.01元/股。 据测算，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总额为 1,135.20 万元，前述总费用由公司在
实施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在相应的年度内按每次解除限售比例分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各期会计
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60 1,135.20 141.90 756.80 236.50

说明：1、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未来未解除
限售的情况。

2、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具体对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
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若考虑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
向作用，由此激发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
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八、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认真核查，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
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本次被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2、《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的
确定符合《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0 月 27 日，并同意向
符合条件的 22名激励对象授予 60万股限制性股票。

九、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本次被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满足获授
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2、《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的
确定符合《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3、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0 月 27 日，并同意向符

合授予条件的 22名激励对象授予 60万股限制性股票。
十、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及本次预留授予

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实施本次调整及本次预留授予符合《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预留授予确定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成就；本次预留授予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股票
授予登记等事项。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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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
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情况：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子公司南通市大

参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大参林”）、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大药
房”）、鸡西市大参林灵峰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鸡西大参林”）、保定市益民医药零售连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益民医药”）、保定市盛世华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华兴”）、福建大参林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大参林”）、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大参林物流”
）、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大参林”）、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顺德大参林”）、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大参林”）、广西大参林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大参林”）、河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大参林”）、漯河市大
参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漯河大参林”）、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
大参林”）、河南佐今明大药房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佐今明大药房”）向银行申请总计
99,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8日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的议案》，2021 年公司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总
额度为不超过 30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为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拟为子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包括其分支机构）申请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
额度 4.1亿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

“南通大参林”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
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南通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6,000万元人民币。

“江海大药房”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
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江海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6,000万元人民币。

“鸡西大参林”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4,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
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鸡西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4,000 万元人民
币。

“益民医药”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由本公司为“益民医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

“盛世华兴”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由本公司为“盛世华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

“福建大参林”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
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福建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6,000万元人民币。

“河南大参林物流”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13,000万元人民币的
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河南大参林物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13,000万
元人民币。

2、 公司拟为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6.22 亿
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

“茂名大参林”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0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茂名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0万元
人民币。

“顺德大参林”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顺德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万元
人民币。

“梧州大参林”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梧州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
人民币。

“广西大参林”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广西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
人民币。

“河南大参林连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河南大参林连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

“漯河大参林”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漯河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
人民币。

“许昌大参林”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许昌大参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 万元
人民币。

“河南大参林物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河南大参林物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

“佐今明大药房”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为“佐今明大药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度共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尚未使用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为 4,200 万元人民币，此额度根据子公司实际需要的情况分配，以
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以上授信业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承贴现、国内信用证及项下融资、非
融资性保函、保理等业务，授信业务、期限及额度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
用。

由公司授权董事长柯云峰代表公司签署本次担保的有关法律文件，具体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
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情况
1、南通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通高新区金鼎路西、杏园西路北侧南通博鼎机械产业园 12号
法定代表人：吴爱国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子公司江海大药房持有“南通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南通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2,072.3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06.98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 2,106.98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34.64万元。（此数据未经审计）
2、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673.469万元
注册地址：南通高新区金鼎路西、杏园西路北侧南通博鼎机械产业园 12号
法定代表人：吴爱国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江海大药房”51%股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海大药房”资产总额为 15,468.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299.89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9,299.89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6,168.27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551.82
万元，净利润 1,796.10万元。

3、鸡西市大参林灵峰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880万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永丰乡新兴村（土地局东侧）F号楼 4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王勤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鸡西大参林”51%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鸡西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5,039.9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88.24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 3,088.24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951.7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9,620.81 万元，
净利润 707.33万元。

4、保定市益民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30.8万元
注册地址：保定市竞秀区向阳南大街 675号
法定代表人：周欣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益民医药”51%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益民医药”资产总额为 7,282.18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85.95 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 1,985.95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5,296.23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4,983.67 万元，
净利润 222.09万元。

5、保定市盛世华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01万元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建华北大街 551号
法定代表人：陈常青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盛世华兴”65%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盛世华兴”资产总额为 6,855.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7,631.68 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 7,631.68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775.94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7,165.49万元，
净利润-1,340.92万元。

6、福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五一中路 104号 6号楼 2层 201室
法定代表人：陈银娃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批发等
本公司持有“福建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福建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3,646.8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33.12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 2,898.79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413.82万元。（此数据未经审计）
7、河南大参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樟江西路与丹霞山路交叉口向北 50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晋付祥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批发等
本公司持有“河南大参林物流”100%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河南大参林物流” 资产总额为 27,833.10万元， 负债总额为 25,037.41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5,037.41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795.69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5,271.87万元，净利润 1,311.02万元。

8、茂名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茂名市双山二路 51号
法定代表人：吴辉燕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茂名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茂名大参林” 资产总额为 137,608.6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82,910.46 万

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2,910.46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54,698.16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8,674.81万元，净利润 16,695.41万元。

9、佛山市顺德区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近良居委会南翔路 6号至壹大厦 9层 01-03单元、10层
法定代表人：张千红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顺德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顺德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46,373.9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784.24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6,784.24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9,589.71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0,175.41万元，净利润 9,328.92万元。

10、梧州市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梧州市新兴二路 213号二层 1号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林显玲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梧州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梧州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25,592.0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386.55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2,386.5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205.46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47,491.33
万元，净利润 1,202.58万元。

11、广西大参林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玉林市仁东镇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仁厚路与康旺路交叉口(2 号楼二楼 206-211 号

房）
法定代表人：林显玲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广西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广西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52,001.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232.94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8,232.94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768.52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9,426.97
万元，净利润 2,040.99万元。

12、河南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郑州市二七区陇海中路 50号
法定代表人：晋付祥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河南大参林连锁”100%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河南大参林连锁” 资产总额为 20,921.53万元， 负债总额为 17,229.60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7,229.60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691.93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065.44万元，净利润-475.59万元。

13、漯河市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樟江西路与丹霞山路交叉口向北 50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晋付祥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漯河大参林”100%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漯河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21,609.7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128.41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9,434.84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1,481.29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886.45
万元，净利润 1,405.70万元。

14、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许昌市东城区桃源路南段东侧
法定代表人：晋付祥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许昌大参林”51%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许昌大参林”资产总额为 4,651.3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57.43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总额 2,257.43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393.9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11,917.88 万
元，净利润 329.49万元。

15、河南佐今明大药房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615.7224万元
注册地址：新乡市华兰大道 4号
法定代表人：杨啸
主要业务：药品及健康相关商品的零售等
本公司持有“佐今明大药房”51%股权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佐今明大药房”资产总额为 9,531.72 万元，负债总额为 6,934.66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934.66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597.06万元。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类型 反 担 保 情
况 期限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南通大参林 6,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江海大药房 6,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鸡西大参林 4,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益民医药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盛世华兴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福建大参林 6,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河南大参林物流 15,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茂名大参林 30,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顺德大参林 10,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梧州大参林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广西大参林 5,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河南大参林连锁 2,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漯河大参林 2,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许昌大参林 1,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佐今明大药房 3,000 连带保证担保 无 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

合 计 99,000

四、股东大会意见
上述公司申请为子公司担保事项已经 2021年 5月 18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 99,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公司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58,400万元人民币，本

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合计 257,400万元人民币，担保总额占公司 2020年末
净资产的 46.19%。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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